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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屏東縣高樹國中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一、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屏東縣政府推動教育類志工服務工作計畫。 

(三)屏東縣推動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二、目的: 

    為使從事志願服務之家長及學生，參與社會並發揮服務人群之意義，本校停供志願服務

之機會，於服務學習中成長。 

三、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期程：112 年 8 月 1 日 至 113 年 7 月 31 日。 

四、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之需求： 

(一)活動組:召募本校 7、8、9年級學生擔任，需求 20 人。 

(二)導護組:召募本校學生家長擔任，需求 6人。 

(一)環境組: 協助校園內維護校園環境、清潔打掃及資源再利用，約需 10 人。 

五、志願服務人員召募： 

(一)召募對象： 

1. 身心健康，且未罹患精神疾病或法定傳染疾病 。 

2. 對協助教育事務具有熱忱，自願奉獻個人知識、體能、經驗及時間之本校學生

家長及鄰近社區民眾。 

3. 本校在學全體學生。 

(二)召募方式：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採自行招募之方式，於本校校網公告志願服務計畫，鼓勵校

內同學及具有熱誠之家長參加本志工服務計畫。有意者，填妥意願調查表交至學務

處生教組。 

六、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時間與內容： 

(二)活動組: 協助學校活動、學校圖書館、社區活動等。 

(三)導護組: 協助本校上、放學路口之學生安全維護。  

(四)環境組: 協助校園內維護校園環境、清潔打掃及資源再利用。 

七、志願服務人員訓練： 

(一)基礎訓練 6小時，志工基礎訓練可參加由本校或本縣各單位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取得認

證，另可至「臺北 e 大」(https://elearning.taipei)網站受訓 (若已領有紀錄冊者

免上此課程)，訓練課程內容如下：  

1.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 小時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 小時 

3.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 小時 

(二)教育類特殊訓練 6小時:訓練課程內容依服務工作性質由本校學務處規劃後，報縣府備

查後實施。 

(三)增能訓練: 

本校於活動實施前，視情況安排教育訓練，以期順利達成目標。 

八、組織與職掌： 

(一) 人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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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學務處負責志工督導工作，本隊設置隊長 1人、副隊長 1人，由志工互相推選

(七、八年級學生各一名)擔任，協助活動之規劃、執行等事務。 

(二) 職掌 

1. 志工督導:由本校生教組長擔任，協助各項活動之正常運作。 

2. 隊長：任期 1 年，協助生教組長完成交辦任務並回報活動進行之狀況。 

3. 副隊長：任期 1 年，協助隊長交辦事項，或隊長不在時，接替隊長之職務。 

    

職  稱 工     作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長 督導志工服務之推展 

執行委員 學務主任 

1.策劃志工服務計畫、執行與檢討

改進。 

2.聯繫各處室及志工服務事宜 

委員 生教組長 

1. 協助宣導、鼓勵學生擔任本校志

工。 

2. 協助志工團長安排志工服務及臨 

時性人力調度事宜。 

委員 體衛組長 1.協助校園環境規劃及維護。 

委員 
隊長 

副隊長 

1.推展志工服務事項 

2.安排志工服務及臨時性人力調度 

  事宜。 

 

(三)志工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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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志願服務人員管理： 

    (一) 志願服務(教育類)紀錄冊申請：由學務處協助申請。 

    (二) 志工排班原則：由學務處協調各活動所需之工作調配，並排定志工人員之編制。 

    (三) 志工出勤管理: 由學務處製作志工出勤時數登記本。志工請假若請假請先知會學 

                       務處，以便招募備取人員。 

    (四)志願服務時數登錄：於每學期末，由學校學務處統一發放服務時數並登錄衛生福利

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十、志願服務人員會議： 

(一)期初會議，說明志工服務工作計畫，協助新進志工了解志工隊服務內容。 

(二)期末會議，工作檢討，了解導護志工、活動志工、愛心志工、清潔志工、環境志工 

    服務狀況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三)臨時會議 

十一、志願服務人員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 運用單位定期結算服務時數並登載於志願服務紀錄冊及衛福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 

5.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6. 服務年資滿 1年，時數達 150 小時者，得由學校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7.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義務 

依據志願服務法，志工應遵守以下規定。 

1.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 遵守本校訂定之規章。 

3. 參與本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妥善保管本校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十二、志願服務人員考核： 

    (一)志工受訓結束後，服務品質良好，且無重大過失等，始得授證為正式志工。 

    (二)申訴管道：學務處生教組，電話: 08-7962034#13 

    (三)校內學生擔任志工者，服務品質良好應斟酌實際狀況，得記嘉獎或小功。 

    (四)若無法擔任該項活動志工，應給予輔導或協助擔任別組志工。 

十三、志願服務人員福利： 

  (一)學生志工每學年均投保學生團體平安保險,平日在校內執勤不另加保其他保險,若到外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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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或另有其他特殊需求將再另外投保相關保險。 

  (二)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時數達 300 小時以上，得檢具證明文件向屏 

      東縣政府申請核發志願服務榮譽卡。 

   (三)持有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志工參與服務成績良好及達150小時之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或其他原 

       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由本校開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四)學校志工，每學期依實際擔任志工時數，給予點數登記於校內榮譽卡。1小時志工時數給 

      予 2 點，累計計算。 

十四、本計畫經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及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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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出現不適任行為 

民眾投訴 督勤紀錄 志工反應 

志工督導面談 

具體紀錄志工不適任事蹟 

更換工作內容 重新訓練 加強督導 

解除 oo志工職務 

通報教育處 

志工服務(值勤) 

可服勤 

不可服勤 

高樹國中志工督導機制流程圖 

1.志工於服務期

間出現違反志工

倫理守則,或服

勤單位之相關規

定。 

  

  

  

  

2.具體陳述志工

違反之事實。 

  

  

  

3.志工督導(本校

學務處生教組長)進

行面談。 

  

  

  

  

4.重新規劃志工

工作內容或加強

督導及訓練。 

  

  

  

5.經屢次督導無

效，須解除志工

之職務，需通報

教育處。 

  


